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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表揚致力推展學校體育有具體績效之團體及

個人，獎勵其對學校體育運動特殊貢獻，頒給學校體育傳炬獎，以鼓勵增進

學校體育風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獎項及資格如下： 

（一）團體獎項： 

１、績優機關獎：就學校體育之推展，於行政運作、課程教學、活動競賽、適應

體育及地方特色方面，具有績效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教（體）育（運

動）局或教（體）育局（處）。 

２、績優學校獎：就學校體育之推展，於行政服務、課程教學、活動競賽、適應

體育及志願服務方面，具有績效之學校。 

（二）個人獎項： 

１、教學傑出獎：就學校體育之創新教學、教材教案研發、教學績效、教學評量

或教學成果發表等有卓越表現者。 

２、活動貢獻獎：就學校體育活動、學校體育行政、學校運動志工及運動社團之

推展，有具體貢獻者。 

３、運動教練獎：推展學校運動代表隊之組訓，有傑出貢獻之專任運動教練或教

練。 

（三）特別獎項：長期致力推展學校體育有傑出貢獻，足堪典範，或推展學校體育

活動、教學及運動競賽有重大貢獻者；分類如下： 

１、學校體育奉獻獎：推展學校體育活動、教學及運動競賽有重大貢獻之機關



（構）、團體、法人或自然人。 

２、終身成就獎：長期致力推展學校體育有傑出貢獻之自然人。 

同時符合前項第二款所定獎項二種以上者，應擇一申請或推薦。 

 

三、學校體育傳炬獎每年辦理一次，獎項名額規定如下： 

（一）團體獎項： 

１、績優機關獎：三個。 

２、績優學校獎：各級學校合計二十三所。 

（１）大專組：二所。 

（２）高中組：五所。 

（３）國中組：六所。 

（４）國小組：十所。 

（二）個人獎項： 

１、教學傑出獎：八名，包括男性四名及女性四名。 

２、活動貢獻獎六名：包括男性三名及女性三名。 

３、運動教練獎八名：包括男性四名及女性四名。 

（三）特別獎項： 

１、學校體育奉獻獎：三個（名）。 

２、終身成就獎：一名。 

前項名額，本署得視當年度各該獎項申請件數與符合表揚條件之情形，予以增減。 

 

四、符合第二點資格者，應填妥申請表並以書面列舉具體事實及檢附證明文件，並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團體獎項： 

１、績優機關獎：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向本署申請，由本署逕行辦理複

選。 

２、績優學校獎： 

（１）教育部主管之學校：學校向本署申請，由本署辦理初選後推薦之。 

（２）非教育部主管之學校：學校向其主管機關申請，各該主管機關應辦理初選

後推薦之。 

（二）個人獎項：學校、機關或團體向各該主管機關申請，由各該主管機關應辦理

初選後推薦之。 

（三）特別獎項： 

１、學校體育奉獻獎： 

（１）法人、自然人、機關（構）、學校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立案許可

設立之團體：向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各該主管機關辦

理初選後推薦之。 

（２）前（１）以外之全國性之法人、機關（構）及團體：法人、機關（構）、

團體本身或學校向本署申請，由本署辦理初選後推薦之。 

２、終身成就獎：得經本署依第六點第二款第一目規定組成之複選小組委員五人

以上連署，推薦非屬初選結果獲推薦者，逕行提報決選小組進行決選。 

前項各款獎項，本署得主動推薦非屬初選結果獲推薦者。 

 

五、評選指標及其內容權重，如附件。 

六、評選作業分下列三階段進行： 

（一）初選： 

１、第四點第一項各款辦理初選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本署（以下簡稱

初選單位），應依本要點訂定遴選原則，據以辦理初選。 

２、初選單位辦理初選，必要時得實地查證。 



３、初選單位推薦名額，規定如下： 

（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團體獎項及其組別以各推薦一個團體為

限，個人獎項以推薦任一性別各一名為限，特別獎項以各推薦一名為限。 

（２）本署：各獎項及組別以推薦不超過三個團體或個人為限。 

４、同一獎項之受獎團體或個人，不得重複推薦。 

５、初選單位應將初選結果連同相關資料報本署進行複選。 

（二）複選： 

１、複選由本署聘請體育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組成複選小組評選之。複選

小組由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組成，置召集人一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 

２、本署辦理複選，得委由機關、學校或團體組成複選審查小組，辦理初選單位

推薦名單之資格及資料之審查作業；必要時得進行實地訪視，訪視指標由本

署公告之。 

（三）決選： 

１、決選由本署聘請體育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等組成決選小組評選之。決選

小組由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組成，置召集人一人，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

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２、本署應將複選符合資格之名單提交決選小組評選之。 

（四）初選、複選、決選委員之迴避，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各獎項得獎者，由本署公開表揚，將其優良事蹟上網公告，並依下列規定頒發

獎座及獎狀： 

（一）團體獎項： 

１、績優機關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２、績優學校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二）個人獎項： 

１、教學傑出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２、活動貢獻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３、運動教練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三）特別獎項： 

１、學校體育奉獻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２、終身成就獎：獎座一式、獎狀一紙。 

八、各獎項得獎者，有申請、推薦事蹟不實，經本署查證屬實，或於三年內經判刑

確定者，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繳原頒發之獎座及獎狀。 

九、獲獎勵表揚之績優機關及學校之相關單位與人員，得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或

依有關規定獎勵；本署得依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體育運動發展經費原則

之規定，優予經費補助。 

十、附則： 

（一）依本要點獲頒終身成就獎，每人以一次為限。 

（二）同一類獎項之受獎團體或個人，於獲獎後三年內不得重複提出申請。 

（三）得獎團體及個人得配合實際需要進行示範教學、專題演講或經驗分享，以期

推動整體學校體育之發展。 



第五點附件修正規定 

 

評選指標 

一、團體獎項： 

(一)績優機關獎： 

配合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政策，積極興辦地方體育業務，績效卓著之直轄市、縣

（市）教育或體育主管機關；其指標及權重如下： 

１、行政規劃（百分之十）：其內容包括中長程學校體育發展計畫、年度學校體育推動

計畫及各相關法令、制度的規劃與建置等。 

２、年度預算（百分之十）：其內容包括年度學校體育預算編列（總預算／全縣(市)學

生數）、年度學校體育預算執行情形等。 

３、運動設施（百分之二十）：其內容包括各運動設施之設置、學校運動設施之開放民

眾使用、學校運動設施之管理及維護、運動設施器具等與體育教學之配合程度等。 

４、配合學校體育政策之成果（百分之三十）：其內容包括提升適應體育教育執行情

形、學生游泳能力計畫達成率、推展水域運動方案之執行情形、提升學生體適能之

成果、規律運動人口比率、SH150、校園女性運動推展、體育班督導及各級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聘用等。 

５、興辦地方學校體育之特色及成果（百分之三十）：其內容包括學校體育教學研究、

活動競賽之參與及辦理、中小學體育訪視之辦理、運動設施之經營、學校體育資訊

之提供等。 

(二)績優學校獎： 

１、大專組：推展學校體育教學與研究、活動與競賽、行政與服務等，有卓越貢獻；其

指標及權重如下： 

(１)行政服務（百分之三十）：其內容包括行政組織、體育經費、場地設施經營管理

及教師內外服務等。 

(２)體育課程與教學（百分之四十）：其內容包括體育課程、體育教學與研究、適應體

育教學執行情形及體育師資等。 

(３)活動與競賽（百分之三十）：其內容包括活動與競賽之辦理、活動與競賽之參與、

運動代表隊與社團及推廣志願服務活動等。 

２、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推展學校體育教學、體育活動舉辦及參與、行政運作與

場地管理等，有卓越貢獻，經初選推薦者；其指標及權重如下： 

(１) 行政運作及場地管理（百分之三十）： 

Ａ、行政組織：其內容包括全年度體育實施計畫訂定及執行情形、體育相關資料建

檔及體育行政電腦化執行等。 

Ｂ、體育經費：其內容包括體育經費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等。 

Ｃ、場地經營管理：運動場地設施訂有使用管理辦法並指定專人管理、運動場地設

施安全維護情形、運動器材購置與更新足敷教學使用、運動場地規劃與使用效益

情形、運動場地設施對外開放計畫及實施情形、運動器材室之設置與規劃情形、

運動器材保養及維護情形等。 



(２)體育課程教學（百分之三十五）： 

Ａ、體育課程教學：其內容包括體育教學正常化實施情形、教師教學效能、教學計

畫、與進度符合情形、課程規劃與實施情形、適應體育教學執行情形、體育成績

評量考察及評分方法訂定情形等。 

Ｂ、體育師資：其內容包括合格體育教師擔任體育課情形，設體育班者有依國民體

育法規定聘用專任運動教練。 

Ｃ、研習進修：其內容包括體育教學研究會運作情形、參加校內教學研習會及觀摩

會等。 

(３)體育活動舉辦及參與（百分之三十五）： 

Ａ、體育活動之舉辦：其內容包括每學年舉辦全校運動會、每學年舉辦各類運動競

賽（至少三次）、舉辦體育育樂營、體適能活動執行情形（每年一次）、游泳教

學及活動辦理情形、SH150方案執行情形、舉辦校際及社區體育活動、全校教職員

工體育活動參與之情形、校園女性運動推動之情形及推廣志願服務活動等。 

Ｂ、體育活動之參與：其內容包括每學年參加校外運動競賽或聯賽等。 

Ｃ、運動代表隊及社團：其內容包括運動社團成立及執行情形、運動代表隊組訓情

形及參加校外運動競賽成效等。 

二、個人獎項： 

(一)教學傑出獎： 

１、積極規劃體育課程設計（包括創新或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有卓越表現者。 

２、推動體育教學活動、績效評量等，有卓越表現者。 

３、開發教材、教案及教具，有卓越表現者。 

４、體育教學成果發表，有卓越表現者。 

(二)活動貢獻獎： 

１、推展學校體育活動，有具體貢獻者。 

２、推展學校體育行政業務，有具體貢獻者。 

３、推展學校運動志工及運動社團等，有具體貢獻者。 

(三)運動教練獎： 

１、創新運動訓練方法，對運動成績提升有具體績效者。 

２、培育學校運動員有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３、組訓學校運動代表隊有傑出貢獻者。 

三、特別獎項： 

(一)學校體育奉獻獎：推展學校體育活動、教學及運動競賽、有重大貢獻者，包括贊助

體育相關活動、培育體育人才發展、興（整）建體育館或運動場所、提供體育活動

相關設施或設備之機關（構）、團體、法人、自然人。 

(二)終身成就獎： 

１、長期致力推展學校體育有傑出貢獻，足堪典範者。 

２、以退休年長者優先推薦。 


